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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的有关规定，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编制了 2016年度的《关于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本专项说明仅供本公司 2016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

用，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一、公司简介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年 4月，是经安徽省人民政府皖政

秘[1998]273号文批准，由安徽省巢湖水泥厂、东关水泥厂作为主发起人联合其

他三个法人股东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2,000万元。公司

的经营地址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银屏镇海昌大道。法定代表人徐立新。

1999 年 11月，经安徽省人民政府皖政秘[1999]228 号文批准，安徽省巢湖

水泥厂、东关水泥厂采取新设合并方式组建了安徽巢东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巢东集团”），安徽省巢湖水泥厂、东关水泥厂法人资格注销，其分

别持有的本公司国有法人股由巢东集团持有。

2000年 11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0]150号文核准，

本公司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8,000万股，注册资本增至 20,000万元。

根据昌兴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地为英属维尔京群岛）、安徽海螺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与巢东集团 2006年 6月签定的股权转让协议，并经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2006]1457 号批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资批

[2006]2408号批复批准，巢东集团将持有本公司 11,938.57万国有法人股（占总

股本的 59.69%）中的 8,000 万股（占总股本的 40%）转让给昌兴矿业投资有限

公司，3,938.57万股（占总股本的 19.69%）转让给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 4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达《关于核准昌兴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告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2007年 6月，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上述股权变更事项

出具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自 2007年 4月变更为外商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并取得注册号为企股皖总字第 002290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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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7月，根据本公司 200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

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本公司以股改方案实施日流通股总股本

8,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流通股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按每 10股转增 5.25股，合

计转增 4,200万股，至此，本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24,200万元。

2015年 3月，昌兴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安徽新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力投资”）签署了《关于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

向安徽新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新力金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3,630

万股，占新力金融总股本的 15%。

2015年 6月，昌兴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与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下称“华泰证券资管”）和张敬红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以协议

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新力金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4,370万股，其中华泰证券

资管 2,66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张敬红 1,70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06%。

2015年 7月，新力投资从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 5,667,094股，增持后新力

投资持有本公司股票 41,967,0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34%，此次增持后，新

力投资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2016年 1月，新力投资从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 818,511股，增持后新力投

资持有本公司股票 42,785,6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68%。

2016年 3月，公司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新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公司名称正式变更为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11月，新力投资从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 5,614,480.00股，增持后

新力投资持有本公司股票 48,400,0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0%。

本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互联网信息服务；金融信息咨询服务；经济信息咨

询服务；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及服务；投资管理及咨询；广告业务；房屋租赁；

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审批核准、实施情况

1.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新力投资等 46名交易对象持有五家类金融公司股权，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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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5 年 1 月 26 日 ，本公司与交易对方新力投资、吉林市辉隆肥业

有限公司、安徽蓝海投资有限公司、安徽广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安徽省浩华化

工有限公司、安徽和合冷链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抱一贸易有限公司、安徽安

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肥休林商贸有限公司、韩可贵、钱元文、卓嘉投资签署

了《资产购买协议》。根据该协议，本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上述交易

对方合计持有的安徽德润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润租赁”）60.75%

股权。

（2）2015 年 1月 26日，本公司与交易对方安徽省供销商业总公司、新力

投资、肥东县供销社泰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安徽省天诚商贸有限公司、安徽省

棉麻有限责任公司、合肥银山棉麻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合肥添百

福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市供销商业总公司、安徽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和县

东方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青阳县兴农有限责任公司、寿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安庆市皖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肥西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池州市天利商贸有限

公司、安徽骏晋贸易投资有限公司、合肥影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安徽奥奇展览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荣学堂签署了《资产购买协议》。根据该协议，本公司拟通

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上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合肥德善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德善小贷”）55.83%股权。

（3）2015 年 1 月 26 日 ，本公司与交易对方新力投资、池州华远新材料

有限公司、合肥冠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安徽和合冷链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华伊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第一太平进出口有限公司、安徽茶叶进

出口有限公司、安徽安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安徽怡然商贸有限公司、黄山市农

业生产资料公司、安徽康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黄海、刘影、董如珍、唐雯、魏

清芳签署了《资产购买协议》。根据该协议，本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上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安徽德合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合典当”）68.86%

股权。

（4）2015 年 1 月 26 日 ，本公司与交易对方新力投资签署了《资产购买

协议》。根据该协议，本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新力投资持有的安徽德

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信担保”）100.00%股权。

（5）2015 年 1 月 26 日 ，本公司与交易对方新力投资、梁昌海、许圣明、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6

安徽安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燕签署了《资产购买协议》。根据该协议，本公

司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上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安徽德众金融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众金融”） 67.50%股权。

交易标的：德善小贷 55.83%股权、德信担保 100.00%股权、德润租赁 60.75%

股权、德合典当 68.86%股权及德众金融 67.50%股权。

2、交易价格的确定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采用收益法以 2014年 9月 30日为基准日对五家

公司 100%权益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如下：

（1）德信担保评估值为 34,682.18万元，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其出

具了中联评报字[2015]第 122号《安徽巢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安徽新力投

资有限公司等法人股东及部分自然人股东持有安徽德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股权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2）德善小贷评估值为 64,004.01万元，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其出

具了中联评报字[2015]第 123号《安徽巢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安徽新力投

资有限公司等法人股东及部分自然人股东持有合肥德善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3）德合典当评估值为 45,002.43万元，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其出

具了中联评报字[2015]第 124号《安徽巢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安徽新力投

资有限公司等法人股东及部分自然人股东持有安徽德合典当有限公司股权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4）德润租赁评估值为 103,135.18万元，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其

出具了中联评报字[2015]第 125号《安徽巢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安徽新力

投资有限公司等法人股东及部分自然人股东持有安徽德润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5）德众金融评估值为 6,267.49万元，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其出

具了中联评报字[2015]第 126号《安徽巢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安徽新力投

资有限公司等法人股东及部分自然人股东持有安徽德众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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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本公司与各交易对方签署的《资产购买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德信担保

等五家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168,289.39万元。

3、重组实施情况

2015年 2月 1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2015年 3月 9日，安徽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出具了《安徽省人民政府金

融办公室关于预核准合肥德善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方案的函》（皖金

函[2015]83号），预同意本公司以现金方式认购新力投资等 20名股东合计持有的

德善小额 55.83%的股权。

2015年 3月 11日，安徽省商务厅出具了《安徽省商务厅关于安徽德合典当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意见》（皖商办流通函[2015]147号），原则同意德合典当的

16名股东将所持 68.86%股权转让给本公司的方案。

2015年 3月 12日，安徽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出具了《关于同意安徽德信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方案的批复》（皖金函[2015]85号），同意本公司以现

金方式认购新力投资持有的德信担保 100%股权。

2015年 3月 12日，公司召开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安徽巢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

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015年 4月 28日，德润租赁依法就本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在安徽省工商局完成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新力金融持

有德润租赁 60.75%的股权；

2015年 3月 27日，德合典当依法就本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在安徽省工商局完成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新力金融持

有德合典当 68.86%的股权；

2015年 3月 27日，德信担保依法就本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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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在安徽省工商局完成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新力金融持

有德信担保 100%的股权；

2015年 4月 15日，德众金融依法就本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在安徽省工商局完成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新力金融持

有德众金融 67.5%的股权。

2015年 4月 21日，德善小贷依法就本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在安徽省工商局完成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新力金融持

有德善小贷 55.83%的股权。

根据交易协议约定的现金对价支付进度，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已

全额支付现金对价 168,289.39万元。

三．收购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1、新力投资对有关净利润的承诺

2015年 1月 26日，新力投资与本公司签订了《业绩补偿协议》，协议约定：

新力投资承诺，标的资产 2015年—2017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1.9亿元、2.4亿元、3.1亿元。

2、补偿的前提条件

双方同意，若标的资产自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含工商变

更登记完成当年）每年实现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低于本协议第

一条新力投资承诺的净利润数，则新力投资应向新力金融做出补偿。

3、实际利润数的确定

自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本公司将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进行年度审计的同时，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在利润补偿期间当年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所有的净利润数与新力投资承诺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

单独披露，并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4、业绩补偿的实施

（1）若标的资产每年实现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低于新力




